附件4：

项目承诺书

我单位申报的“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”申请材料内容和所附资料均真实、合法、完整，并且符合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开工建设的条件，申报的项目及设备（含软件）未获得过省级工业和信息化领域技改类财政政策的支持。我单位符合《关于深入推进财政涉企资金“绿色门槛”制度的实施意见》（鲁财资环〔2022〕29号）等有关要求，未发生骗取、套取财政扶持奖励资金等行为。如违背上述承诺，我公司愿承担全部责任并按规定接受相关处罚。

特此声明！

　　　

  　

单位（盖章）           单位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

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